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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 
申请人：刘 XX 

 

被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2 号 邮编 100701 

 

请求事项： 

1. 依法责令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就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通过“中国领事”APP

向该公署提交的中国护照换发申请出具书面受理或不受理的意见，并加盖专用印章，

并注明日期； 

2. 依法责令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依法受理申请人的护照换发申请，并依照时效办理

该申请； 

3. 依法责令该公署承担因该公署在处理该护照换发申请中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造

成超出承诺时效的责任，依法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通过“中国领事”APP 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提交了中

国护照换发申请，换发原因为 XXX。该公署工作人员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通过来电号码显

示为（852）3413-2404 的电话通知申请人，即便申请人已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

事馆签发的中国护照证明申请人使用的签名系申请人书写签名的“习惯方式”，但该公署自

行规定中国护照上所使用的签名必须为简体中文正楷，故该公署无法继续处理申请人的换发

护照申请。该公署 X 姓工作人员告知申请人，其拒绝的“法律依据”系该公署自行发布的

《“中国领事”APP 常见问题问答》第 20 问。申请人当场要求该公署依法出具受理或不受

理相关申请的书面凭证，加盖专用印章并注明日期，但该公署中国人证件处 X 姓工作人员

称“没有”，并明确表示拒绝出具。该公署 X 姓工作人员亦称没有必要向上请示领事司。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受托人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签发中国护照系《行政许可法》

所规定的行政许可行为。依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该公署拒绝出具

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的书面凭证违反了该条款的规定。 

 

《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

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

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该公署所援引的《“中国领事”APP 常见问题问答》未经国

务院或外交部长批准，亦没有相应文号，显然不属于《行政许可法》所指称的行政法规或部

门规章，不应具有增设行政许可具体条件的法律效力，因此不能作为该公署拒绝申请人换发

中国护照申请的有效理由。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故自然人享有如何使用本人的姓名及

以何种方式使用本人姓名的权利。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网站12017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申

办电子普通护照时如何提交本人签名信息？》一文，明确指出虽“原则上以规范汉字填写”，

但“也可以习惯方式书写，只要不压线和出框即可”。 

 
1 https://www.nia.gov.cn/n1051057/n1051076/c105115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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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申请人在已经提交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有效签发的中国护照以证明申请人在“中

国领事”APP中所提交的电子签名属申请人的“习惯方式”时，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拒绝

受理申请人的护照换发申请没有法律或法规的依据，应当予以纠正。 

 

该公署在国家移民管理局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依照自己的理解擅自增加不合理规

定，明显属于刁难办事群众。更何况，申请人目前使用的签名已经长期使用于包括申请人境

外结婚申请文件等重要法律文件中，该公署拒绝接受申请人的有关签名可能增加相关文件效

力核实的困难，势必给申请人造成长期不便，严重违背“外交为民”的理念。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有关行政许可决定不服，或当事人申请行政机

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护照法》第四条规定普通护

照可由“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签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属于该法规定的“其他

驻外机构”。《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

许可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

人员法》第四条规定“外交部统一领导驻外外交机构的工作”。该公署拒绝就该案向上请示

委托机关外交部的行为显然违反上述规定。 

 

因此，申请人向外交部依法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请求外交部依法纠正外交部驻港特

派员公署的错误行为，并责令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被申请人可将相应意见及决定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申请人邮箱，亦可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后以书面形式寄往 XXX。 

 

附： 

1.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中国护照扫描件 

2. “中国领事”APP 截图 

3. 国家移民管理局《申办电子普通护照时如何提交本人签名信息？》截图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刘 XX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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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人身份证件 

 

 

 

2. “中国领事”APP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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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移民管理局《申办电子普通护照时如何提交本人签名信息？》截图 

 

 


